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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文件
南银发〔2014〕110号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

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南昌辖内各县支行,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各政策性银行江西省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江西省分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南昌分行,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北京银行南昌分行,南昌、九江、赣州银行,南昌、新余、景德镇农村商业银行,各外资银行南昌分行,江西缴费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汇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16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省内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和汇率避险宣传培训，鼓励和推动有订单、有效益的进出口企业、“走出去”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外经贸活动中更多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更好满足企业和居民基于实需原则的汇率避险需求。

二、省内人民银行各市中心支行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积极推动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制定和完善个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相关制度，并切实履行交易真实性审核义务。在为有不良记录的个人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时，除身份证件外，还应要求客户提交相关业务凭证。
三、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在“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调查”三原则基础上，履行交易真实性审核义务，简化企业跨境贸易和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流程。若存在虚假交易行为的企业，人民银行省内各市中心支行有权暂停其继续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并纳入全省重点监管企业名单中。
    四、省内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报送所有人民币资金跨境收付信息及有关业务信息，并按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切实履行反洗钱和反恐融资义务。

    五、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签订跨境电子商务人民币结算业务协议的支付机构应保存完整的逐笔交易记录备查。
六、执行中如遇问题和情况，及时报告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联系人：吴健  欧阳引华

联系电话：0791-86627862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

         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2014年6月23日　　　　

	  内部发送：办公室;货币信贷管理处;法律事务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处），支付结算处;征信管理处;国际收支（综合）处;经常项

           目管理处;资本项目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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